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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屆第 288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9年 6月 4日 

壹、考選行政 

國家考試因應 COVID-19 疫情訂定口試、實地測驗、體能

測驗及電腦化測驗防疫標準作業程序 

一、前言 

「考選部國家考試防疫作業手冊」業經指揮中心於 5 月

1日以肺中指字第 1090030721號函准予備查在案，手冊內容

主要規範筆試部分。為使國家考試防疫作業手冊內容更臻完

備，以應國家考試各項試務作業之所需，爰增訂口試、實地

測驗、體能測驗及電腦化測驗等各種考試方式防疫標準作業

程序。增訂內容經召開專家諮詢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5月 26

日另冊函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以下簡稱指揮中心) 備

查，謹摘錄重點說明如后。 

二、口試標準作業程序 

（一）名單勾稽比對 

應考人名單及經申請准予陪考人名單，與指揮中心之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等限制不得外出名單，進行勾稽

比對，自考前 7 天至該次考試開始前 1 天，請指揮中

心每天下午提供該等管制人員名單。考選部(以下簡

稱本部)於考前以簡訊及 e-mail 通知不得到場應試或

陪考，考試當日執行禁止該等人員入場措施。 

（二）禁止陪考  

口試原則上禁止陪考，但應考人有行動不便、懷孕或

其他重大事由，必須有陪考人員輔助時，以 1 人陪考

為限。經審核同意者，本部以 e-mail 寄送同意陪考

通知書及陪考人員健康關懷表予應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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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備用報到處  

1.預先設置應考人備用報到處，分別供：(1)自主健康

管理得外出應考人（不包括接受採檢而尚未接獲檢

驗結果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及(2)發燒（額溫≧

37.5℃或耳溫≧38℃）等身體不適但經評估得應試

之應考人應試。應考人備用報到處座位以保持 2 公

尺之社交距離為原則。 

2.應考人備用報到處之監場人員應全程配戴識別證及

醫用口罩、手套及防護罩，並與應考人保持 2 公尺

之社交距離。 

（四）諮詢防疫醫師 

應考人於報到處等候應試期間，如有劇烈咳嗽、身體

不適情形，應確認咳嗽原因及有無發燒現象，如有發

燒，請巡場主任先安排至空曠處，同時請護理人員到

場複測並電話諮詢防疫醫師評估，是否為 COVID-

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可疑病患，若是，立即通報

就醫，若不是，移至應考人備用報到處等候應試。 

（五）試場座位拉大及增加設備 

1.為保持適當之社交距離，集體口試試場以每梯次 3

人為原則，團體討論口試試場以每梯次 5 人為原則

（以現場錄影設備視角能涵蓋所有應考人為原則，

錄影設備不以 1台為限）。 

2.應考人之間座位間隔拉大，委員及應考人座位均加

裝透明隔板，以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六）規範全程配戴口罩 

  監場人員於口試開始前，應提醒應考人及委員配戴口罩。 

（七）環境及設備消毒 

1.試場座位及桌椅使用前、使用後，均需立即請專人

以酒精消毒。 

2.更換不同應考人上場時，應考人錄(音)影用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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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及桌椅均應先消毒擦拭。 

（八）不設置備用試場 

因委員及應考人全程配戴口罩，且已加置隔板，經感

控防疫專家建議，可不必設備用試場。 

（九）其他：體溫量測、試區進出管制及動線規劃等，比

照筆試辦理。 

三、實地測驗標準作業程序 

（一）新聞廣播類科 

1.設置備用報到處 

(1)預先設置應考人備用報到處，分別供：(1)自主健

康管理得外出應考人（不包括接受採檢而尚未接

獲檢驗結果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及(2)發燒

（額溫≧37.5℃或耳溫≧38℃）等身體不適但經

評估得應試之應考人應試。應考人備用報到處座

位以保持 2公尺之社交距離為原則。 

(2)備用報到處之監場人員應全程配戴識別證及醫用

口罩、手套及防護罩，並與應考人保持 2 公尺之

社交距離。 

2.諮詢防疫醫師 

應考人於報到處等候應試期間，如有劇烈咳嗽、身體

不適情形，應確認咳嗽原因及有無發燒現象，如有發

燒，請巡場主任先安排至空曠處，同時請護理人員到

場複測並諮詢防疫醫師評估，是否為 COVID-19 可疑

病患，若是，立即通報就醫，若不是，移至應考人備

用報到處等候應試。 

3.試場防疫設備 

(1)實地測驗試場應考人座位與錄音人員座位加裝透明

隔板，座位以保持 1.5 公尺之社交距離為原則，試

場內開冷氣不開門窗、電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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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地測驗試場之錄音用麥克風前加裝隔板避免飛

沫，每位應考人另加裝一次性使用麥克風，使用

後即刻更換。 

(3)實地測驗試場於完成錄音設備之架設及測試檢查

相關事宜後，進行各項設備(桌椅、麥克風前隔

板等)清潔及消毒。 

4.口罩配戴原則 

(1)為顧及錄音品質，應考人播音錄音時得不配戴

口罩，惟須在監場人員指示就播音定位後始可

取下口罩，進行錄音，播音錄音結束應立即戴

上口罩。試場內工作人員應全程配戴口罩。 

(2)每位應考人完成播音錄音後，監場人員應以酒精

消毒擦拭麥克風前隔板、座位及桌椅，並同時更

換應考人應試之試題。 

(3)應考人備用報到處之應考人應試時，監場人員及

錄音人員應全程配戴醫用口罩、手套及防護罩，

並與應考人保持 2公尺之社交距離。 

5.動線規劃 

應考人備用報到處之應考人於一般應考人全部完成

應試後，再由監場人員引領至實地測驗試場應試，

行經路線應儘量避開一般試場及陪考人休息區等公

共密集區域。 

6.環境清潔消毒 

考試進行前後，進行應考人報到處、實地測驗試場

及各項設備（尤其桌椅、公用物品等）清潔消毒。 

7.其他：名單勾稽比對、體溫量測等，於筆試時已先行

掌握相關資訊。此外，試場已完備各項防疫措施（隔

板及一次性使用麥克風），故不另設置備用試場。 

（二）生藥中藥基原鑑定類科、技藝類科 

1.設置備用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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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先設置應考人備用報到處，分別供：(1)自主

健康管理得外出應考人（不包括接受採檢而尚未

接獲檢驗結果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及(2)發燒

（額溫≧37.5℃或耳溫≧38℃）等身體不適但經

評估得應試之應考人應試。應考人備用報到處座

位以保持 2公尺之社交距離為原則。 

(2)應考人備用報到處之監場人員應全程配戴識別證

及醫用口罩、手套及防護罩，並與應考人保持 2

公尺之社交距離。 

2. 設置備用試場及諮詢防疫醫師 

(1)應考人如有劇烈咳嗽情形，應確認咳嗽原因及有

無發燒現象，如有發燒，請巡場主任先安排至空

曠處，同時請護理人員到場複測並諮詢防疫醫師

評估，是否為 COVID-19可疑病患，若是，立即通

報就醫，若不是，移至備用試場應試。 

(2)備用試場之監場人員應全程配戴識別證及醫用口

罩、手套及防護罩，並與應考人保持 2 公尺之社

交距離；實地測驗委員進入備用試場時亦同。 

3.試場防疫措施 

(1)應考人工作桌之擺設，以保持 1.5 公尺之社交距

離為原則，並備有乾洗手液及酒精消毒用品。 

(2)應考人應於教室指定位置或範圍內作業，不得超

出範圍而與他人距離過於靠近。 

4.口罩配戴原則 

(1)實地測驗委員於會議、考試及評閱階段應全程配

戴口罩，提醒實地測驗委員與應考人保持適當之

社交距離。 

(2)應考人應全程配戴口罩。 

5.環境清潔消毒 

考試進行前後，進行應考人報到處、實地測驗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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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項設備（尤其桌椅、公用物品等）清潔消毒。 

6.其他：實地測驗於筆試後即刻進行，故名單勾稽比

對、體溫量測等，於筆試時已先行掌握相關資訊。 

四、體能測驗標準作業程序 

（一）名單勾稽比對 

應考人名單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居家隔離、居家

檢疫等限制不得外出名單，進行勾稽比對，自考前 7 天

至該次考試開始前 1 天，請指揮中心每天下午提供該等

管制人員名單。本部於考前以簡訊及 e-mail 通知不得到

場應試或陪考，考試當日執行禁止該等人員入場措施。 

（二）禁止陪考 

得以應體能測驗之應考人，其身體健康狀況佳，均無需

陪考之情形，故全面禁止陪考。 

（三）室內受測人數安排  

為保持適當之社交距離，室內活動人數以一百人為限，

配合調降體能測驗分組表每梯次（組別）應考人數。 

（四）設置備用候測區、諮詢防疫醫師 

1.自主健康管理得外出者（不包括接受採檢而尚未接獲

檢驗結果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或發燒（額溫≧

37.5℃或耳溫≧38℃）等情形之應考人經護理人員複

測並諮詢防疫醫師，確認非屬疑似 COVID-19 等傳染

病仍得應試者，先安排於備用候測區（另設帳篷並置

備用監場人員 1名）。 

2.防護裝備：相關工作人員於考試期間應全程配戴識別

證及配戴醫用口罩、手套及防護罩。 

3.保持社交距離：相關工作人員與應考人保持至少 2 公

尺距離。 

（五）備用候測區應考人受測梯次 

應考人俟當日規劃之梯次組別測驗完畢後，再安排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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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施測（男女應考人分開應試），並得視實際狀況，

分別於上、下午之梯次組別測驗完畢後施測。 

（六）口罩配戴原則 

辦理報到及等待測驗前應全程配戴，體能測驗正式施測

時則視個人狀況得以自行選擇是否配戴口罩應試。 

（七）環境清潔消毒 

考試進行前後，進行應考人報到處、室內試場及周邊環

境清潔消毒。 

（八）其他：體溫量測、試區進出管制及動線規劃等，參照

筆試辦理。 

五、電腦化測驗標準作業程序 

電腦化測驗雖考試方式與一般筆試測驗不同，惟其與

筆試差異主要係採電腦線上作答，且應考人座位均已設置

隔板，除宜加強電腦及周邊設備清潔消毒外，其餘防疫作

業事項，比照筆試防疫作業方式辦理。 

六、結論 

本部將隨 COVID-19 疫情發展，配合指揮中心指導，滾

動式檢討修正防疫作業手冊，以求考試順利舉辦，防疫措施

完備周妥。 


